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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
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

司决定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14.08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0）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13）。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4年2月8日首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2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

2、公司于2024年3月4日至2024年11月5日期间披露了回购公司股份进展

情况的相关公告，及时履行了股份回购进展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4年3月4日、2024 年4月2日、2024 年5月7日、2024 年6月4日、2024年

7月2日、2024年8月5日、2024年9月3日、2024年10月9日、2024年11月5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关于股份回购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8）、《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关于股份

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1）、《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83）、《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关于股份回购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股份9,621,88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9191%；购买股份的最高

成交价为 9.8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82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为 74,540,
844.46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已超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

下限5,000万元，且未超过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上限10,000万元。上述情况

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法律法规的要求，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

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的原因和决策程序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后，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合理实施回购。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金额已达到最低限额，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可自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提前届满。

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经营需求，公司于2024年12月2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决定提前

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本次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有利于公司提升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的

资金利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五、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

六、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已回购股份共计9,621,88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191%，已全部存

放于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上述存放于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本次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

本次股份回购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则公司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

关程序予以注销。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

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1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4年12月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吴锡盾先生主持。会议通知

已于 2024年 11月 30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的议案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提前终止回购公司股份暨

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武林先生提
议

2024/2/7~2025/2/6
10,000,000元~2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289,038股

1.50%
12,997,801.46元

4.72元/股~6.1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

月8日、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
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1）、《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289,038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 152,364,400股的比例为 1.5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6.19元/股，最低价为
4.7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2,997,801.46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096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4-080
转债代码：118016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1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1.25亿元~2.5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11,700股

0.06%
8,042,621.00元

11.17元/股~11.3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

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商业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8元/股
（含），且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1月12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编号：

2024-033）以及2024年11月23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编号：2024-0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白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11月末，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11,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6%，成交最高

价为11.32元/股，成交最低价为11.17元/股，成交金额合计8,042,621.00元（不含

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639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 公告编号：2024-038
900911 金桥B股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0
2024年2月19日~2025年2月18日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6.02万股

0.37%
1,329.62万元

19.42元/股~26.6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盛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
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 2024年 2月 19日至 2025
年2月18日。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
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以下简
称“《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4年7月4日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每股转增 0.2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
为149,462,500股。根据《回购报告书》，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由人民币41.43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34.3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关于 2023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1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11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
购股份560,200股（不含2022年回购股份余额），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7%，
购买的最高价为 26.65元/股、最低价为 19.4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329.62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盛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324 证券简称：盛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2

上海盛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4，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徐辉提议

2024/2/24~2025/2/23
30,000,000元~5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80,487股

0.80%
8,002,000.72元

5.37元/股~7.8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

币 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

金，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

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127,665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0.08%，购买的最低价为7.81元/股，最高价为7.84元/股，支付的金额

为999,724.2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280,
48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0%，购买的最低价为 5.37元/股，最高价为 7.84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8,002,000.7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659 证券简称：元琛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5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2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38.13元/股（含本数），回购

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尚未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

份。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270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7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1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杜玉林先生提议

2024/7/16~2025/7/15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5,583股

0.038%
2,922,562.24元

61.48元/股~65.0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5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8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

16日、2024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54）、《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45,583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21,303,799 股的比例为

0.0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65.02元/股，最低价为 61.4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2,922,562.2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因公司曾多次执行股份回购计划，并将部分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79,484股，占公司总股本121,303,799股的比例为0.395%。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083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4-098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4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
行的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7,000 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07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
2024年 11月 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载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收到〈贷款承诺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5）、《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956,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7%，最高成交价为14.4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4.19 元/股，交易总金额 13,687,449.61 元（不含交易费
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交易价格等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
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

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4-085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股票

简称：友邦吊顶，股票代码：002718）交易价格于 2024年 11月 28日、11月 29日、

12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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